
证券代码：000608�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L31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

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

6901-01A单元。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磊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317,792,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2.377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93,020,0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2.404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224,77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29.973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 代表股份1,193,5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15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192,5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159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加通讯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1：《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2：《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3：《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4：《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5：《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6,920,6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58％；反对871,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32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9878� ％；反对871,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73.0122� �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6：《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8：《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9：《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1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13：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14：关于制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与薪酬发放管理办法》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317,792,0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3,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 �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

②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孔维维、吴瑶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赖继红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77� � � �证券简称：雅戈尔 公告编号：2021-041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80,594,8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26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如成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胡纲高、独立董事宋向前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长刘建艇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刘新宇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杨和建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章凯栋因个人原因未

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956,180 99.9281 1,334,010 0.0584 304,708 0.0135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877,180 99.9246 1,323,010 0.0580 394,708 0.0174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11,460 99.9174 1,524,830 0.0668 358,608 0.0158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799,126 99.9212 1,762,472 0.0772 33,300 0.0016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956,180 99.9281 1,334,010 0.0584 304,708 0.013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4,391,730 99.7280 5,877,552 0.2577 325,616 0.0143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1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643,900 98.8620 25,795,806 1.1310 155,192 0.007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3,325,098 98.3657 37,143,708 1.6286 126,092 0.0057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处置股权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1,810,245 98.2993 38,658,053 1.6950 126,600 0.0057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54,643,292 98.8620 25,825,006 1.1323 126,600 0.0057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对我公司获取项目储备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9,113,996 99.9350 1,347,110 0.0590 133,792 0.006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8,945,976 99.9276 1,522,930 0.0667 125,992 0.0057

13、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0,157,048 99.5423 9,969,578 0.4371 468,272 0.02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53,895,463 96.7754 1,762,472 3.1647 33,300 0.0599

6

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49,488,067 88.8615 5,877,552 10.5538 325,616 0.5847

7

关于预计2021年度关联银行

业务额度的议案

29,740,237 53.4020 25,795,806 46.3193 155,192 0.2787

8

关于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

18,421,435 33.0777 37,143,708 66.6957 126,092 0.22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4项、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林群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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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170号四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7,495,8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6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蔡锦鹭女士、财务总监司小平先生、副总裁刘大成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3,118 99.9814 257,500 0.0158 45,200 0.0028

2、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3,118 99.9814 257,500 0.0158 45,200 0.0028

3、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3,118 99.9814 257,500 0.0158 45,200 0.0028

4、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3,118 99.9814 257,500 0.0158 45,200 0.0028

5、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3,118 99.9814 257,500 0.0158 45,200 0.0028

6、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3,118 99.9814 257,500 0.0158 45,200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年融资额度提交股东大会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6,518 99.9816 254,100 0.0156 45,200 0.0028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1年度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196,518 99.9816 254,100 0.0156 45,200 0.0028

9、议案名称：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216,218 99.9828 234,400 0.0144 45,200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216,218 99.9828 234,400 0.0144 45,200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7,216,218 99.9828 234,400 0.0144 45,200 0.00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杨硕 1,627,227,251 99.983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45,608,35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81,443,964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40,800 31.7474 257,500 58.0608 45,200 10.1918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40,800 31.7474 257,500 58.0608 45,200 10.191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81,584,764 99.8335 257,500 0.1415 45,200 0.0250

2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81,584,764 99.8335 257,500 0.1415 45,200 0.0250

3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81,584,764 99.8335 257,500 0.1415 45,200 0.0250

4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81,584,764 99.8335 257,500 0.1415 45,200 0.0250

5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81,584,764 99.8335 257,500 0.1415 45,200 0.0250

6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181,584,764 99.8335 257,500 0.1415 45,200 0.0250

7

关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

年融资额度提交股东大会授权

的议案

181,588,164 99.8354 254,100 0.1397 45,200 0.0249

8

关于预计2021年度为下属控股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及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授权的议案

181,588,164 99.8354 254,100 0.1397 45,200 0.0249

9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

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181,607,864 99.8462 234,400 0.1288 45,200 0.0250

10 关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81,607,864 99.8462 234,400 0.1288 45,200 0.0250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81,607,864 99.8462 234,400 0.1288 45,200 0.0250

12.0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杨硕) 181,618,897 99.8523 - - - -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全部获得通过，其中议案8、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选举公司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通过选举，杨硕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增补董

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百高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清华、赖培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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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1年5月10日以通讯方式向各董事发出，2021年5月20日下午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后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杨树坪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九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九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

议案》。

鉴于杨硕先生已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增补董事。 根据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定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组成调整如下：

1、董事长杨树坪先生、董事严利先生、独立董事张晓峰先生、李非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其中董事长杨树坪先生为主任委员。

2、董事长杨树坪先生、董事严利先生、独立董事张晓峰先生、李非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其中独立董事李非先生为主任委员。

3、副董事长杨树葵先生、董事范志强先生、独立董事张晓峰先生、李非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晓峰先生为主任委员。

4、董事李浴林先生、董事杨硕先生、独立董事张晓峰先生、李非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其中胡志勇先生为主任委员。

5、董事杨硕先生、董事李浴林先生、独立董事张晓峰先生、李非先生、胡志勇先生为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

委员会委员，其中胡志勇先生为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779� � � �证券简称：ST威龙 公告编号：2021-049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案件的诉讼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再审裁定

●涉及诉讼本金金额：1亿元；5000万元；4978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涉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龙口支行的违规担保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上述违规担

保事项，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召开董事会并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原控股股东

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

2021-023号公告和2021年4月24日披露的编号为2021-032号公告。截至2021年4月23日，公司违规担保已经

解决。 上述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1年3月25日出具的涉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违规担

保案件的《民事裁定书》。 现将裁定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涉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违规担保案件情况（一）

（一）一审基本情况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原审被告一∶龙口市兴龙葡萄专业合作社

原审被告二∶王珍海

原审被告三：范崇玲

原审被告四：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五：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原审被告六：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本金：1亿元

经过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在明知需要审查上市公司机关决议而未审查的情况下与

上市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并非善意，因此保证合同无效；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应当知道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珍

海签订保证合同系越权代表，上市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故一审法院民事决书第六项

判决驳回原告主张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50号公告）

（二）二审判决结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合同无效，但上市公司需承担保证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判决上市公司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544472.2元，其中上市公司承

担108894.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82号公

告）

（三）再审裁定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民法典实施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一规定不具

有溯及力。 换言之，民法典施行之前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上市公司应当视情

况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施行之后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

定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的，上市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据此酌情确定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对

主债务人兴龙合作社不能清偿的部分向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的贷款不能收回的损失承担20%的

赔偿责任，亦无不当，综上，驳回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二、涉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违规担保案件情况（二）

（一）一审基本情况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原审被告一∶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二∶王珍海

原审被告三：范崇玲

原审被告四：龙口市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五：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原审被告六：天水盛龙果园股份有限公司

涉案本金：5000万元

经过审查， 一审法院认为：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在明知需要审查上市公司机关决议而未审查的情况下与

上市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并非善意，因此保证合同无效；烟台银行龙口支行应当知道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珍

海签订保证合同系越权代表，上市公司不应当承担保证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故一审法院民事决书第六项

判决驳回原告主张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50号公告）

（二）二审判决结果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上市公司违规担保合同无效，但上市公司需承担保证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

判决上市公司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案件受理费292907.06元，其中上市公司承

担58581.4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83号公

告）

（三）再审裁定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民法典实施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一规定不具

有溯及力。 换言之，民法典施行之前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上市公司应当视情

况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施行之后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

定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的，上市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据此酌情确定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对

主债务人龙口酿酒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向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的贷款不能收回的损失承担20%

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当，综上，驳回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涉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的违规担保案件

(一)一审基本情况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原审被告∶山东龙口酿酒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山东威龙集团公司

原审被告：王珍海

原审被告：范崇玲

涉案金额：4978万元

经审查，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且同为上市公司，未尽到对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应尽的审查

义务，对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无效负主要过错责任。 被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珍海以

公司名义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并加盖公司公章，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单位管理混乱，对合同无效亦

存在相应过错。 综合本案案情，本院酌情确定被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龙口酿酒公司不能清偿部

分向原告承担30%的赔偿责任。 被告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山东龙口酿酒公

司追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50号公告）

（二）二审判决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受理费111404元，由上市公司全部承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编号为2020-082号公告）

（三）再审裁定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市公司的违规担保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前，民法典实施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这一规定不具

有溯及力。 换言之，民法典施行之前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上市公司应当视情

况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民事责任， 民法典施行之后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

定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的，上市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据此酌情确定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对

主债务人龙口酿酒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的贷款不能收回的损失承担

30%的赔偿责任，亦无不当，综上，驳回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违规担保事项， 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召开董事会并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原控股股东以物抵债解决违规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编号为2021-023号公告和2021年4月24日披露的编号为2021-032号公告。截至2021年4月23日，公

司违规担保已经解决。 上述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无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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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2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6月22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139号南京华泰万丽酒店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22日至2021年6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6.01 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6.02 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6.03 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6.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

7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10、听取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非表决事项）；

11、听取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报告（非表决事项）；

12、听取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报告（非表决事项）；

13、听取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履行职责、绩效考核和薪酬情况的报告（非表决事项）。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2021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及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会议决议公告分别于2021年3月23日、

2021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交易所” ）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htsc.com.cn），并于

次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开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

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http://www.htsc.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01、6.02、6.0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6.01子议案：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6.02子议案：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6.03子议案：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全球存托凭证的存托人（以下简称“存托人” ） 作为全球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名义持

有人可以授权其认为合适的一名或以上人士出席会议， 并按照全球存托凭证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申报对股

东大会审议议案的意见。

H股股东登记及出席须知参阅公司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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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及监票员等其他相关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内资股股东（A股股东）

1、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内资股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符合上述条件的内资股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等股权证明进

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持股证

明进行登记。

2、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

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

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

4、存托人或其代理人可以授权其认为合适的一名或以上人士在股东大会上担任其代表，如果一名以上

的人士获得授权，则授权书应载明每名该等人士经此授权所涉及的股份数目和种类，授权书由存托人授权人

员签署。 经此授权的人士可以代表存托人（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不用出示持股凭证，经公证的授权和/或

进一步的证据证实其获正式授权）。

5、提请各位参会股东，在股东登记材料上注明联系电话，方便会务人员及时与股东取得联系，避免股东

登记材料出现错漏。 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参会时携带股东登记材料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网站（http:

//www.htsc.com.cn）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告及其他相关文件。

（三）现场会议进场登记时间：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

有效副本于2021年6月22日13时45分前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四）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邮政编码：21001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胡昊辰

联系电话：（025）83387780� � � 83387793

传真号码：（025）83387784

电子邮箱：boardoffice@htsc.com

七、备查文件

1、华泰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华泰证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华泰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2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2021年 月日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00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1 与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02 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03 与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6.04 与其他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7 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8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注：如股东只填写6.00栏，视同对6.01-6.04的表决意见一致。

填写说明：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如为自然人股东，应在“委托人签名” 处签名；如为法人股东，除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人签名” 处签名

外，还需加盖公章。

3、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4、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5、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受托人出席及投票，

委派超过一位受托人的股东，其受托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6、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7、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24小时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邮政编码：210019）；联系电话：（025）83387780、83387793；传真号码：（025）

83387784。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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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21年5月14日

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1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13人，实际参

加董事1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经董事审议，以通讯

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预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李志明先生连续任职已满6年， 为符合独立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会成员1/3以上的要

求，李志明先生将继续履职至公司新的独立非执行董事选举产生并履职。

候选独立非执行董事区璟智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待区璟智女士作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人选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 区璟智女士将接替李志明先生履行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二、同意关于增加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选

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列入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表决结果：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区璟智女士简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附件：

区璟智女士简历

区璟智女士，1959年12月出生，哈佛大学公共行政硕士。 1982年8月至1982年11月任香港政府前议会行

政处政务主任；1982年11月至1983年9月任香港政府前政务总署政务主任；1984年7月至1986年1月任香港政

府前医务卫生处政务主任；1986年1月至1987年4月任香港政府前教育统筹委员会助理教育司；1987年4月至

1988年1月任香港政府前文康市政科助理文康市政司；1988年1月至1988年6月任香港政府证券业检讨委员会

助理秘书；1988年6月至1991年10月历任香港政府前金融科助理金融司、 首席助理金融司；1991年10月至

1995年6月任香港政府前工商科首席助理工商司；1996年7月至1999年3月历任香港政府新闻处（后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处）副处长、行政长官新闻秘书；1999年3月至2004年8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经事务

局副局长；2004年8月至2006年5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副局长；2006年5月至2008年12

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发展和劳工局旅游事务专员；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常任秘书长。 目前担任协青社执行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香港委员会荣誉委员、

励进教育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客席教授、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荣誉资深会员等职务。

区璟智女士与公司及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目前，区璟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近三

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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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了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相关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2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董事会决定于2021年5月20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于2021年4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登载

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

（2）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五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韦清文先生委托副董事长李维昌先生主持

5、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

召开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当日15:00的任意时间。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代表）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分类 股东人数（名）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19 283，799，537 38.145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2 282，315，945 37.9457%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7 1，483，592 0.1994%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7 1，483，592 0.19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 0 0 0.0000%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1，483，592 0.1994%

2、公司未出差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卢涛律师、高昶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出席会议的有效 投票表决结果

审

议

结

果

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同意票（股）

同意票占有

效表决权股

份比例

反对票

（股）

反对票占

表决股份

比例

弃权票

（股）

弃权票占

表决股份

比例

1

《公司2020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2

《公司2020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3

《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

报告》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4

《公司2020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5

《公司2020

年利润分配

预 案 及

2021 年 利

润 分 配 政

策》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6

《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

全 文 及 摘

要》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7

《公司2021

年度财务预

算方案》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8

《关于修订

〈公 司 章

程 〉 的 议

案》

现场投票 282,315,945 282,315,9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

过

网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合 计 283,799,537 283,770,937 99.9899% 28,600 0.0101% 0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 1,483,592 1,454,992 98.0722% 28,600 1.9278% 0 0.0000%

（二）关于议案审议表决情况的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并按照规

定进行监票、计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2、第8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899%（三分之二

以上）的同意票通过。

3、公司已单独披露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西永泰和律师事务所卢涛律师、高昶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202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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